
同 心 協 力 ， 促 進 卓 越 海 事 服 務 

海事處佈告 2019 年第 159 號 

（雜項信息） 

申請延展本地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及  

為 65歲或以上持有失效少於 36個月的本地合格證明書持有人  

簽發合格證明書  

 

 

 

 本佈告旨在通知本地船隻船長、輪機操作員和遊樂船隻操作人有

關 – 

 

 (i)  申請延展本地合格證明書有效期；  及  

 (ii)  65歲或以上持有失效少於 36個月的本地合格證明書人士申請簽

發合格證明書  

 

的適用條件及申請手續。  

 

 

申請延展本地合格證明書的有效期限  

 

2.  現行《商船（本地船隻）（本地合格證明書）規則》（ “《規則》”）

訂明，本地合格證明書在持有人年屆 65歲時即告失效。證書持有人須在證明

書尚未失效前向海事處申請延展有效期。  

 

3. 擬申請本地合格證明書延展有效期限人士，須在年滿 65歲之前六

個月內親臨海事處辦理。手續如下：  

  

(i)  填妥本地船隻合格證明書延展有效期申請表（表格MD 686）；  

(ii)  呈交所持合格證明書正本及出示身分證正本，並遞交該些文件的

影印副本一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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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 任何級別船長或遊樂船隻操作人證明書的申請人，須提交由註冊

醫生或註冊視光師簽發的有效視力測驗證明書（表格MD 688 或

MD 687）。  

 

4. 申請人如體格良好，並通過視力測驗，其證明書的有效期會准予

延展三年，由年滿 65歲當日起計。證明書持有人其後可申請把證明書的有效

期再度延展三年，直至年滿 71歲為止。在此以後，如欲再度延展證明書有效

期，持有人須於證明書有效期屆滿之前三個月內申請；所批予的延展期只會

逐年計算。  

 

5. 申請延展有效期費用全免。證明書持有人應預留充裕時間，在證

明書失效前遞交申請。除下文第 8段所述有關安排外，當合格證明書過期失效

後，所有延展有效期限申請將不被接納。如欲再獲簽發有關合格證明書，則

必須按考試規則的要求通過指明的考試及繳交相關的考試費，才符合資格申

領相關證明書。  

 

6. 持證人有責任向海事處海員發證組提供其聯絡資料（包括地址及

╱或流動電話號碼）作日後聯絡之用；當聯絡資料有所更改時，持證人應盡

快填寫更改個人資料通知書表格（MD 716），通知海員發證組。  

 

7.  上 述 表 格 可 到 海 員 發 證 組 索 取 ， 或 在 海 事 處 網 頁 下 載

（www.mardep.gov.hk/hk/forms/home.html）。  

 

 

65歲或以上持有失效少於 36個月的本地合格證明書人士申請簽發合格證明

書  

 

8.  考慮到持失效證明書的人士不會因短期的證明書過期而即時失

去駕駛或操作本地船隻的能力，在確保海上安全及考試規則容許的前提下，

持有失效不超過 36個月的證明書持有人若符合下述條件，可申請豁免考試而

獲簽發與其已失效同等級別的合格證明書：  

http://www.mardep.gov.hk/hk/forms/hom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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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 失效的證明書並沒有根據任何法例被暫停或被取消；  

(ii)  須交還已失效的證明書和繳付相關費用；  

(iii )  須親臨海事處辦理申請手續，以證明申請人沒有可影響安全駕駛

或操作本地船隻的身體殘疾；  

(iv) 若申請簽發的證明書屬船長或遊樂船隻操作人級別，另須提供達

到船長或遊樂船隻操作人視力要求的視力測驗證明書；  

(v) 持失效證明書少於 12個月的人士可在滿足上述 (i)至 (iv)的適用條

件下申請簽發新的證明書；及  

(vi) 持失效證明書 12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36個月的人士，除須滿足上述

(i)至 (iv)的適用條件外，亦須完成認可復修海事課程，方可申請

簽發新的證明書。  

 

9. 獲處長批准提供認可復修海事課程的培訓機構名單如下：  

 

(i)  職業訓練局海事訓練學院  

地址：新界屯門大欖涌青山公路 23號  

電話： 2458 3833 

網址：www.msti.edu.hk/ 

 

(ii)  香港海員工會  及  小輪業職工會  

地址：九龍佐敦道 37G統一大廈三樓A4 

電話： 2332 0766 

網址：www.hksu1946.hk/main/index.php 

 

(iii)  海運學會  

地址：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52‐155號招商局大廈 16樓  

電話： 2581 0003 

網址：www.seatransport .org/  

 

 

http://www.msti.edu.hk/
http://www.hksu1946.hk/main/index.php
http://www.seatransport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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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若合格證明書已失效 36個月或以上，所有申請豁免考試而獲簽發

相關合格證明書將一概不會處理。有關人士須經考核評定合格及繳交相關考

試費用後才會獲發新的證書。  

 

11.  如有查詢，請聯絡海員發證組（地址：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

海港政府大樓 3樓，電話：2852 4941，電郵：local_crt@mardep.gov.hk，傳真：

2541 6754）。  

 

 

 

 

海事處處長  王天予  

 

 

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海事處  

2019年 10月 11日  

檔號：L/M No. 3 in SD/CRT 782/2(9) 

 


